
洛发改审批〔2026〕25号
洛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洛阳市涧河（谷水立交至洛河段）截污管道改造及溢流污染控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市城市管理局：
你单位《关于报送洛阳市涧河（谷水立交至洛河段）截污管道改造及溢流污染控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等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的《洛阳市涧河（谷水立交至洛河段）截污管道改造及溢流污染控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根据评审意见所做的修改完善。项目单位为洛阳市城市管理局，项目代码：2601-410300-04-01-774854。

二、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拟改造涧河左岸(丝路大治至衡山路)截污管道长度4324米，管径d700-d1000，采用Ⅲ级钢筋混凝土钢承口管道；于周山大道与芳华路交叉口拟建一座污水泵站，规模为10000立方米/天，承接芳华路污水，下翻涧河，沿涧滨北路提排至红山污水厂，管道长度2000米，管径d500，采用焊接钢管；对涧河和中州渠左岸(凯旋路-王城大道）截污管道进行改造，长度3800米，管径d700，采用Ⅲ级钢筋混凝土钢承口管道；配套设置流量监测设备1套、水质监测设备2套、液位监测设备7套等。
三、本项目估算总投资7635万元，其中：工程费用6435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634万元、工程预备费566万元。资金来源为争取上级资金和市财政筹措。项目建设工期12个月。

四、请项目单位据此抓紧开展初步设计报批等下一步工作。项目招标投标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进行。同时请项目单位通过河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及时如实报送项目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工等基本信息，依法配合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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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项目招标方案核准意见
项目名称：洛阳市涧河（谷水立交至洛河段）截污管道改造及溢流污染控制项目
	分项

内容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备  注

	
	部分

招标
	全部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邀请

招标
	公开

招标
	
	

	勘 察
	
	√
	
	√
	
	√
	
	

	设 计
	
	√
	
	√
	
	√
	
	

	监 理
	
	√
	
	√
	
	√
	
	

	施 工
	
	√
	
	√
	
	√
	
	

	设备及重要材料
	
	√
	
	√
	
	√
	
	

	招标公告发布媒介
	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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